公 告            101年2月2日
100學年度第2學期獎助學金一覽表（第1次公告共8頁）
A01華梵書卷獎學金      同學不必提出申請
    金額及名額：大學部各班學業成績在前百分之十以內者，頒發獎學金三千元及書卷獎狀；但單班班排名第一名或雙班系排名前二名者，頒發獎學金一萬元及書卷獎狀。
      申請條件：1.學期操行成績達八十分(含)以上，各科全部及格，且須達最低規定學分數。
2.轉系者佔原班名額，單班班排名第一名或雙班系排名前二名，若學業成績相同者，依同分人數均分獎學金金額。
3.未受申誡以上處分，但完成銷過者不受此限。
4.應屆畢業班最後一學期成績，不列入受獎。
5.不含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

    審核方式：由教務處提供資料        送請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

會」審查（3月21日召開），同學不必提出申請。
A03體育助學金     (由體育室推薦)。
    金額及名額：全校8名，每名3,500元。
    申請條件：1.膺選本校各項運動代表選手，參加校外比賽表現優良，發揚校譽有重大貢獻者。
2.大學部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65分，操行成績80分以上，研究生學業成績75分以上，操行成績80分以上。
    申請方式：由體育室推薦。 3月5日前，推薦符合申請條件之同學名單，並檢附被推薦同學之相關資料，交生活輔導組送請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3月21日召開）。
A04社團優秀幹部助學金    (由課外組推薦)。
    金額及名額：全校15名(社團10人、系學會5人)，每名5千元。
    申請條件：1.前學期擔任學生社團負責人或幹部，積極參與並推動學生社團業務，表現優異者。
2.大學部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5分以上，操行成績80分以上；研究生學業成績75分以上，操行成績80分以上。
    申請方式：由課外組推薦。 3月5日前，推薦符合申請條件之同學名單，並檢附被推薦同學之相關資料，交生活輔導組送請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3月21日召開）。
 A05覺之教育助學金    (由人文教育中心及各開課系所推薦)，
    金額及名額：每學期名額以開課班級數計算，每班一名，每名3,500元。
    申請條件：1.大學部前學期修習「覺智與人生」，研究所前學期修習「覺之教育」成績優異者。
2.前學期學業成績70分以上，操行成績80分以上。
    申請方式：由人文教育中心及各所推薦， 3月5日前，推薦符合申請條件之同學名單，並檢附被推薦同學之相關資料，交生活輔導組送請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3月21日召開）。
A08福住建設依仁游藝文教基金會助學金  (由美術系及文學院各系推薦)
金額及名額：美術系10名，每名10,000元；文學院(含東研所、中文系、外文系、哲學系)共20名，每名10,000元。
申請條件：1.由本校文學院(含東研所、中文系、外文系、哲學系)、美術系推薦，並由文學院及藝術設計學院先行初審。

2.前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均80分以上。

3.能提出人文方面傑出之文藝創作。

4.領取本項獎學金者，本學期不得申領校內其他獎助金。

申請方式：2月24日前請先向各系所申請，再經文學院及藝術設計學院初審。
A09地藏菩薩助學金
金額及名額：大學部1名，金額8,000元。

申請條件：1.前一學年（99學年度第2學期及100學年度第1學期）之學業總平均在70分以上，操行成績均在80分以上。

2.對父親、母親、長者盡孝或其他義行殊堪嘉許者。

繳交資料：1.申請表

2.成績單

3.「地藏菩薩經」讀後心得感想一篇（請用A4紙繕打，直式橫書）

4.自傳一篇（請用A4紙繕打，直式橫書）
5.身份證及郵局存摺封面影本（以A4紙影印）
     申請期限：2月29日前送生活輔導組辦理。
B11  張榮發基金會清寒助學金
     金額及名額：未定。
     申請條件：前學期學業總平均75分，德行無曠課紀錄及記過處分。
     申請對象：1.家庭突遭變故，或遭受重大災害等情形，致無力繼續
                 就學者
     填具文件：1.申請表

               2.前學期成績單

               3.清寒證明正本及全戶財產及所得證明。

               4.本學期註冊費用單據正本(若為影本須由學校蓋章)

               5.全戶戶口謄本。
               6.家中成員罹患重大疾病者，請檢附醫院之診斷證明。

               7.日常生活綜合表現之證明文件(須學校蓋章)

               8.師長推薦函
     申請期限：2月24前請送生輔組 。
B13大龍峒保安宮獎助學金

    金額及名額：全國公、私立大學各50名，每名5,000元。

    申請對象：設籍台北縣市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日間部學生，未享公費及其他獎學金者（不含在職專班學生）。
申請條件：1、甲類獎學金－前學期學業87分、操行82分以上。
          2、乙類助學金－前學期學業78分、操行75分以上，且領有社會局核發之低收入戶卡者。
    繳交資料：1、申請表
              2、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3、前學期成績單正本

4、戶口名簿正、反面影本
5、申請甲類者需檢附本學期四聯繳費單影本

6、申請乙類者需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7、須附上慈善團體服務15小時之證明。
    申請期限：2月26日以前自寄該會辦理。
B16中國工程師學會優秀工程學生獎學金(本校只限推薦一名)
金額及名額：全國大專組10名，每名30,000元。
    申請條件：1、具有領導才能並有具體優良事蹟之”大學部”工程科系最後一學年就讀之在學學生。

                2、歷年學業總平均75分以上，操行80分以上。

      繳交資料：1、申請書（請推薦老師簽名）
2、推薦書（請推薦老師及系主任簽名）

3、歷年成績單

      申請期限：3月5日前送生活輔導組辦理。

B17 中國工程師學會沈怡獎學金(本校限推薦一名)
金額及名額：全國研究生2名，每名25,000元。
      申請條件：1、大學校院工程相關系所之優秀學生；水利、土木、城鄉建築等系所學生優先考慮。

                2、目前就讀碩士班或博士班二年級以上在學學生。

                3、前一學年學業總平均及操行皆80分以 上。

                4、家境清寒且未接受其他獎學金者。

      繳交資料：1、申請書（請推薦老師及系所主管簽名）。
2、學生證影本。

3、前一學年成績單。

4、清寒證明。

5、自傳（約500字）。

6、推薦函。

      申請期限：3月5日前送生活輔導組辦理。

B19天來獎學金、天來藝術獎學金
    金額及名額：全國12名，每名50,000元。
申請資格：1.前學期學業75分，操行82以上無不良記錄。
              2.大專學生(含研究生)

              3.經濟困難影響就學有具體證明者

              4.無全職工作，未享軍公教減免、其他公費補助及未領
其他獎助學金。
    申請對象：已申領其他團體獎學金者，勿提出申請。

    繳交資料：1、申請表(申請人及推薦人簽章)

2、歷年成績單正本

3、未享有軍公教減免、公費補助及其他獎助金證明。

4、在學證明書

              5、戶籍謄本正本

              6、一千字中文自傳乙篇。

              7、申請人本人匯款存摺封面影本。
    申請期限：2月15日~3月1日前自寄該會。
B19-1天來藝術獎學金
    金額及名額：全國6名，每名50,000元。
申請資格：1.前學期學業無不及格，操行82以上無不良記錄。
              2.大專學生(含研究生)

              3.經濟困難影響就學有具體證明者

4.未享軍公教減免、其他公費補助。

5.前一學期參加政府核定在案之藝術競賽，獲得前3名或相當於前3名之成績並領有證明者。

    申請對象：已申領其他團體獎學金者，勿提出申請。

    繳交資料：1、申請表(申請人及推薦人簽章)

2、歷年成績單正本

3、未享有軍公教減免、公費補助及其他獎助金證明。

4、在學證明書

              5、戶籍謄本正本

              6、一千字中文自傳乙篇。

              7、申請人本人匯款存摺封面影本。

              8、前一學期藝術競賽前3名之證明及作品複本。
    申請期限：2月15日~3月1日前自寄該會。
C05台灣省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須有低收入證明者)
    金額及名額：每名10,000元。

    申請條件：前學期學業、操行、體育均60分以上。

    申請對象：限有低收入戶證明學生申請(大一新生亦可)
    繳交資料：1、申請表
2、成績單
3、低收入戶證明(由各縣市政府核發之低收入證明)
    申請期限：2月29日前送生活輔導組辦理。

C08 財團法人昌益文教基金會    
      金額及名額：全國大學院校共100名，每名5,000元。
      申請條件：前學期學業及操行75分以上
      申請對象：1.設籍新竹縣市並就讀全國公私立大學院校日間部(含大學、學院、科大、技術學院)並領有低收入戶證明。(不含研究生)

                2.非設籍新竹縣市但就讀新竹縣市大學院校日間部(含

大學、學院、科大、技術學院)並領有低收入戶證明。
      繳交資料：1.申請書

                2.政府核發「低收入」證明文件
                3.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4.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證明有學籍)
                5.前一學期在學成績單及操行成績正本

                6.申請人本人銀行或郵局帳戶封面影本
      申請期限3月30日止以限掛自寄昌益文教基金會
相關網址：http://www.cy-arch.com.tw 

E14台灣許姓宗祠設置許姓子女獎學金
    金額及名額：全國50名，每名5,000～15,000元。
    申請條件：1.就讀公私立大學院校日間部之許姓學生。(不含研究生)
2. 99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非理工科85分以上、操行成績平均85分以上；理工科學業80以上、操行85分以上
    繳交資料：1.申請書（請至學務處生輔組加蓋證明章）
2. 身份證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3. 前學年成績單
4. 二吋半身相片一張
    申請期限：2月24日前自寄該法人辦理。
E28台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向台北市勞工局申請)
     金額及名額：私立大專院校學生每名2萬6千元
     申請條件：1.非自願性失業勞工,連續1個月，未逾6個月，子女開學時仍失業者。(自100.10.1起至101.3.31間失業者)
               2.設籍台北市滿3個月，夫妻二人僅能由一人申請。

               3.99年家庭綜合所得在114萬以下者

               4.若已申請就學減免及政府各類補助者不得再申請。
     申請對象：
     填具文件：1.申請表。
               2.非自願性離職證明一份。

               3.三個月內戶籍謄本一份。

               4.100.2學期已完成繳款單影本。
               5.申請人及配偶99年度家庭所得清單。
      申請期限：3月30日前掛號自寄北市府勞工局第一科。
F06台中市正覺堂佛學論文獎學金

金額及名額：名額未定，每名10,000元~30,000元。

申請對象：大專院校、研究所或佛學院、佛學研究所之在學學生。 

論文題目及格式：1、題目自訂，範圍限定原始佛教或部派佛教。

                    2、依一般學術論文規格撰寫。

                    3、全文應分段並加以小標題。

                    4、以電腦打字，並以A4紙張列印，另附光碟片片，以Word檔案傳送。

繳交資料：1、申請書

              2、學生證影本

              3、規定格式之論文一篇，自行影印三份，字數一萬字至二萬字。

申請期限：9月15日至9月30日自寄台中市正覺堂。

地    址：台中市407西屯區西安南巷五號。

電    話：（04）2701-1541

備註：以上資料僅供參考，欲申請獎學金之同學，請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索取資料。
學生事務處
